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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等级到阶级:
瞿秋白论士绅及其近代历史流变∗

李放春

提要:自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中“士的

阶级”问题,并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对士绅这一群体及

其演变加以历史的剖析。 除阶级分析外,他还率先尝试采用“阀(阅)”(亦
即等级)这一社会学概念工具来把握士绅的身份特性。 随着对农民运动与

土地问题的关注,瞿秋白进而初步勾勒了士绅从“贵族士绅”向“地主士绅”
演变的近代历史图景。 瞿秋白关于中国士绅的探究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不容

忽视的知识遗产。
关键词:瞿秋白　 士绅　 等级　 阶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自清末新政裁废科举后,传统士人入仕之途断绝,“士的阶级”遂趋于没落。
至民国初期,“士”(亦称作“士人”“士大夫”“士绅”“绅士”,或经由日本引入的“知
识阶级”)的前途已成一大社会问题(鲁迅,1919;A. B. [陶孟和],1923)。 与此同

时,在广大的城乡世界中,特别是在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地方绅权则呈迅速劣质

化的趋势(半侬,1917;蒋遵宪,1921)。 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所谓“劣绅”已具有

新的政治意涵,并与军阀、官僚、土豪等一道成为国民革命所要铲除的对象(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1989 / 1925;亦可参见《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

题决议案》,1926)。 这构成士绅问题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传统士人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晚清时期欧美来华传教士、外交

官的记述而渐为西方学界所知(Douglas,1894;Holcombe,1895;Werner,1910:
55、80 - 81)。 韦伯(Max Weber)在其关于中国儒教文明的经典研究中对士人阶

层之生活样式与精神气质做了出色的社会学刻画(韦伯,2010)。 自 20 世纪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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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士人、士绅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亦包括在海外发表成果的中

国学者)与日本学界一度蔚然成风(木村正一,1940;Fei,1946;Fairbank,1948;
Michael,1955;Esherick & Rankin,1990;郝秉键,2004,2007)。 而在中国学界,20
世纪 40 年代时费孝通、潘光旦等社会学者及吴晗、胡寄馨等历史学者的有关研

究也曾形成一定的学术积累(费孝通,1947;潘光旦、费孝通,1947;吴晗、费孝通

等,1948;胡寄馨,1948)。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士绅(绅权)问题再度在大陆学

界受到关注,并催生了比较丰硕的成果。① 然而,遗憾的是,既有研究鲜少注意

到瞿秋白的存在,几无人提及他关于士绅研究的先驱贡献。 社会学界往往习惯

于祖述潘、费,而历史学界也仅限于将学术史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学者的

开创性研究。 至于瞿秋白关于士绅问题的早期探究则基本滑出了学界的视野。
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对瞿秋白的研究一度形成热潮,虽然这些研究

对瞿秋白论士绅问题有所涉及,但是未形成专门研究,更未能有意识地与社会学

领域的士绅研究建立起学术对话(王观泉,1989;王铁仙、刘福勤主编,2011)。
为此,本文拟不揣浅陋作一初步尝试。

瞿秋白出身于江南一个仕宦家庭,并亲身经历了其充满悲凉的衰败过程。
这位从“少爷”一度跌落到“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很早

就关注到近代以来中国士人的社会地位动摇及至破产的过程。 投身革命后,
他也一直对“士”的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探究。 本文着重考察瞿秋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尤其是“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有关论述留待另文考

察)关于士绅问题的分析论述,尝试梳理其采用的术语表达之谱系,并揭示其

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所在及其内在的“历史社会学”意涵。 同时,本文将瞿秋白

关乎士绅的探究置放在国民革命的政治情境当中加以观照,以展示理论思考

与革命实践之间的互动。 本文认为,瞿秋白关于中国绅士及其近代历史流变

的分析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等级”与“阶级”这对社会学概念的首次运

用,并在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对这对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达成初步的理论性

自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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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傅衣凌(1978)等老一辈历史学者关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与地主制问题

的研讨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士绅问题研究的开展做了学术铺垫。 而在社会学界,吴晗、费孝通

等(1948)合著的文集《皇权与绅权》于 40 年后再版,则别有一种学术激励之效果。
如下文所述,“等级”一词(拉丁语 status,法语 ordre、état,德语 Stand,俄语 сословие,英语 order、estate)
的中译,瞿秋白最初采用的是“阀阅”(对译俄语词 сословие)一词。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才转而

采用“绅士等级”这一表达(瞿秋白,1985 / 1931:347)。 不过,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行文中一般采用

“等级”这一通用表达。



一、“士的阶级”:等级与阶级的概念混同

晋陵(即今江苏常州)瞿氏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就是城中巨富望族,有“瞿半

城”之称。 据民国初重修的《瞿氏宗谱》,这个家族通过科举入仕,“盖相继为士

大夫者十余世矣”(转引自刘小中、丁言模编著,2008:1)。 瞿秋白本人亦曾自陈

其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瞿秋白,
2013 / 1935:699)。 他幼年时,其叔祖父瞿庚甫在湖北任官,辅佐湖广总督张之洞

办理新政,官至湖北布政使。 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瞿秋白过了几年“十足的

少爷生活”。 然而,随着叔祖去世、四伯父弃官,瞿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

每况愈下。 瞿秋白读中学时,便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母亲由于债务缠身、
生计无着而郁郁自杀。 从此,“一家星散,东飘西零”。 年仅 17 岁的瞿秋白因

“家庭消灭”而被迫“去社会里营生”,开始了辗转流离的生活。 他后来随堂兄到

北京求学,就读于北洋政府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亲历传统官僚士绅大家族制度的破败,这对他的个体心灵造成巨大

撞击,同时也引起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士的阶级”问题的深入思考。 早在 1920
年底远赴俄国之前,瞿秋白就曾尝试运用五四运动期间新学得的朴素经济史观

对此做过初步剖析。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

做他的基础。 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
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

国,才矇曚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

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 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 旧的“士的阶级”尤

其不得不破产了。 (瞿秋白,1985 / 1922:13 - 14)

在这段论述中,瞿秋白把“士”的传统地位动摇乃至最终破产放置在近代以

来中国经济变迁的基础上来审视。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谓“阶级”主要是基于

治与被治的政治权力关系而言的。 在瞿秋白眼中,传统中国的“士”属于“半治

者阶级”。 当然,政治统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随着旧的经济基础———“家族

生产制”的动摇,“士的阶级”也就自然地宣告“破产”了。 不过,瞿秋白其时的看

法恐怕更多是来自抽象的理论演绎,而不是基于他的切身经验。 毕竟,所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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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生产制”和他出身的城市官僚士绅家庭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1921 年 11 月,卧病在莫斯科医院的瞿秋白思念家乡之余,再次对“士的阶

级”进行了反思性的剖析。 他认为,中国所谓“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

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瞿秋白,1985 / 1924:210)。 其时,通过阅读俄国文学

作品(如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巢》)和实地考察(如造访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托尔

斯泰宅邸),瞿秋白对俄国旧时代“贵族的智识阶级”已有一定认识(瞿秋白,
1985 / 1924:156、184 - 199),从而体认到其与中国士人的不同。 他指出,中国

的“士”在过去享有特权,“只因为他是治人之君子,是官吏”;现在则不再能被

官吏所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队里”,其昔日特权也随之消失 (瞿秋白,
1985 / 1924:210)。

有研究者认为,瞿秋白的论述“既具阶级分析的理论思维力,又具唯物主义

史观”(王观泉,1989:63)。 其实,不尽如此。 瞿秋白主要是把“士”这一“孔教徒

的阶级”与官吏(政治权力)联系起来,认为它“在社会上享有特权”而“并没正式

的享经济特权”。 诸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俄国智识阶级既是享有政治与社会特权

的贵族,同时又是拥有农奴的庄园地主。① 与此不同,帝制后期中国士人的“尊
荣”则主要与举业功名、入仕当官联系在一起。 瞿秋白甚至提出,过去士人的经

济地位是“社会特权(尊荣)的副产物”。 这个看法比较贴合他的家庭实际情况,
但显然不能说是唯物主义史观的。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将中国的“士”视
为一个基于社会尊荣的身份群体,而不是一个基于经济权力的阶级。 瞿秋白此

时关于“士”的“阶级”分析毋宁说与韦伯的社会学分析还更接近些,只不过那时

候他和时人一样习惯使用宽泛意义上的“阶级”这一术语表达而已。
从苏俄归国后,瞿秋白继续关注并探究“士”的问题。 1923 年初,他为中共

中央机关报《向导》撰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就是谈“士绅阶级”与“智识阶级”。
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境,他把中国的“智识阶级”判分为新旧两种(瞿秋白,2013 /
1923a:3 - 4)。 在瞿秋白眼中,民初时旧的“智识阶级”即“士绅阶级”演变为政

客议员,充当“军阀财阀的机械,代行帝国主义侵略诈骗的野心”,而新的“智识

阶级”特别是现代学生则是“劳动平民的利器,表显中国经济要求独立的意识”
(瞿秋白,2013 / 1923a:4)。 他的看法延续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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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瞿秋白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贵族出身的文学大家的作品与生活来了解俄国智识阶级。
不过,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俄国“智识阶级” ( intelligentsia)在社会学意义上实际是一个构成复杂的群

体。 一般而言,它指的是与“人民”(narod)相对的、具有西化倾向或民粹倾向的智识与文化精英。 与

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不同,俄国的“智识阶级”严格来说是个近代现象。



“智识阶级”“士绅阶级”的否定看法。 当时,瞿秋白已经熟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识到“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

体”(瞿秋白,2013 / 1923a:4)。 因此,这个群体并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意

义上的独立的阶级,只不过他在表述上仍习惯性地采用了“阶级”这一集合名

词。① 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开始在分析中把士绅阶级与军阀及其代表的帝国

主义联系起来,视之为军阀政治的“辅助的工具”、劳动平民的敌人。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瞿秋白曾在《新青年》上发文纪念。 他在文中把

孙中山刻画为中国的“下等社会”或“平民阶级”的代表,而认为康有为、梁启超

则是“上等社会”或“士绅阶级”的代表(瞿秋白,2013 / 1925a)。 如此,辛亥革命

前“民党”与“皇党”的政治斗争也就具有了“阶级斗争”内涵,即“平民与贵族的

阶级斗争”(瞿秋白,2013 / 1925b:126)。 瞿秋白认为,以康梁为代表的“士大夫

(贵族)阶级”先是帮着清政府镇压平民运动(保皇党),而在辛亥革命后又帮着

帝国主义者反对国民革命(研究系)。 不难看出,这里瞿秋白仍是在广义上使用

“阶级”这个概念的,相当于身份意义上的社会与政治等级。②

二、插曲:关于“阶级”的辩论

关于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瞿秋白很早就已形成了认识。 1923 年,他在与

张慰慈等政治学者论国家问题时指出,国家“主权”的根本意义便是“阶级的权

力”。 当时,瞿秋白曾就“阶级”这一概念做过界定。

所谓“社会阶级”,乃是指占有同一的经济地位,对于生产工具有同一

关系的人。 人类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决不能没有经济的内容。 国家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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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22 年 9 月,瞿秋白论及“知识阶级”时曾指出:“凡是一国社会,必有其思想的机关,此处所言知识阶级

即指此而言……所以用此‘阶级’二字,译其文法上集合名词之词尾而已,且不在经济利益范围之内”
(瞿秋白,2013 / 1922:362)。 1923 年 9 月,他在论及“阶级”一词时指出:“‘阶级’有两义,———为普通集

合名词,如智识阶级;一为社会学上的范畴,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瞿秋白,2013 / 1923b:152)。
论及“平民阶级”时,瞿秋白指出,“所谓‘平民’———辛亥革命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

待的”;同时,他又指出,“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这些阶级主要包括了“游民的

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以及“城市

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等(瞿秋白,2013 / 1925a:82 - 83)。 以上都是在相对狭义的意义上运用“阶

级”概念。



共同生活的形式之一种,———其时经济的内容正是有阶级的社会;此种社会

中,因经济发展之结果,人民之间发生享有生产工具者与不享有生产工具者

等等的区别,———阶级显然存在。 (瞿秋白,2013 / 1923b:146)

不过,1926 年以前,瞿秋白在论及“士”的问题时往往采用广义的“阶级”这
一术语(如士的阶级、士绅阶级、知识阶级等)。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流行的用

法。 直到 1926 年初,瞿秋白和梁明致就“什么是阶级”的问题展开辩论,才促使

他重新考虑其概念工具。
事情起因是国、共两党围绕国民革命的政治分歧与论战。 1925 年 5 月,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戴季陶等人提出要“建立纯正三民主

义的运动”。 他们攻击国民革命中的所谓左倾错误,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论。
随后,中共方面组织力量在理论上予以反击。 9 月,《向导》周报社出版了《反戴

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 11 月,国民党内邹鲁、林森等右派中央委员在北京非

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即“西山会议”),通电开除汪精卫等共产派

中央执行委员的党籍,并在上海另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2 月初,陈独秀在《向
导》公开发文抨击国民党右派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

级争斗这三件大事”(独秀,1925)。
广东大学的法科教授梁明致在读到陈文后专程致函《向导》,就阶级斗争问

题提出疑问与商榷。 一方面,他承认“阶级争斗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理想”;另
一方面,他又主张当前以反对军阀及其走狗为急任,各阶级应消除彼此间的猜忌

与怨恶,“共同立在一战线上,与军阀作战” (梁明致、记者,1926a)。 此外,梁明

致还就阶级关系提出:“一个人的关系,并不止经济一种,于是同是一个人或有

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阶级”(梁明致、记者,1926a)。 对此,瞿秋白以《向导》“记者”
名义代为作答,指出“社会的阶级分化根本是由于物质生产机关的分配”,根据

各人对生产机关的关系怎样,一个人在某一定的时期“只能属于一个阶级” (梁
明致、记者,1926a)。 梁明致在回复中则进一步提出,除了阶级关系之外,人是有

许多关系的,其中“一个顶要的关系,即国家关系”(梁明致、记者,1926b)。 瞿秋

白在回应中承认人在阶级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关系,但“一切社会关系都

是由生产关系推演而出”,因此社会上的一切社会关系“根本就是建立在阶级关

系上面”(梁明致、记者,1926b)。 梁明致在第三封函中则进而提出,所谓生产机

关“要从其近世的意义解释”,而他不赞同一般地以生产机关为阶级分野的根本

标准,并认为整体而言中国当时尚“没有近世产业的生产机关”,如强行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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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为标准来区分阶级的话,则不免有削趾适履之诮(梁明致、记者,1926c)。
对于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梁明致在信中还就如何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特别是统治阶级)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今人之最痛恨的,非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乎? 什

么是军阀? 简言之,可曰武官。 官僚、政客可曰文官。 那末,军阀、官僚、政

客,可总称之曰官。 土豪、劣绅,可总称之曰绅。 大体说:官无论大小新旧,
无有不是害人的……绅也是,大体说,无有不虐民的。 然官绅怎样能够害人

呢? 因为他们有资本吗? 或生产机关吗? 不是的。 中国数千年来,统治阶

级不外官绅。 官绅出身,大抵是读书。 读书人大抵是穷措大,他们都是做了

官绅,才有资产。 并不是先有资产,才去做官做绅。 那末,中国压迫人的阶

级,并不是完全筑在资产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就不是止限于有资产的

人……官之所以能虐民,因为他们有官权。 绅之所以能虐民,因为他们有绅

权。 何为绅权? 当然不是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不过他们弄其狡狯手段,遂

无形中生出一种权威罢了。 故官绅阶级,可简称之曰有权阶级。 这里我们

应该注意的,是有权阶级不必先有钱,亦不必将来定有钱。 自然,他们得了

权后,许多就会逐渐有钱;不然,恐怕没有这样多人去当官,争做绅士了。
(梁明致、记者,1926c:1417)

梁明致在这段论述中将“官绅”视为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从而也是国民革

命的对象。 官绅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压迫者,靠的是有“权” (官权、绅权)。 但

是,在中国情境下,“有钱”(“有产”)与“有权”之间则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梁明

致进而论述道:地主、资本家“可算是有产阶级”,但也须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才
能立在压迫人的地位”,而“若是只有几亩田的自耕农,或只有一间月租不过十

元八元的屋主,或只有一万八千元的商人,他们是只有受人压迫,断不会去压迫

人的”(梁明致、记者,1926c:1417)。 在他看来,有产阶级要区分大小,不能一概

而论:“高喊打倒地主资本家口号的人,对于这些地方,最要明辨” (梁明致、记
者,1926c:1417)。 综上,梁明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历来是“无权无

钱的阶级与有权有钱的阶级斗争”,而“不唯无产有产之争而已也” (梁明致、记
者,1926c:1417)。

瞿秋白在回应中则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即生产机关的

占有乃是“一切人类社会阶级分野的标准” (梁明致、记者,1926c:1418)。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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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致提出的“权、钱”标准,瞿秋白认为与梁启超此前提出的“有枪阶级”“有业

阶级”所犯错误是一样的,即根本上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生产机关,亦即不了

解‘什么是阶级’”(梁明致、记者,1926c:1419 - 420)。 瞿秋白指出:“有权有钱

是压迫阶级必有的附属性,而非形成压迫阶级的原因。 中国社会阶级之分化仍

须用生产机关来说明”(梁明致、记者,1926c:1420)。
针对梁明致关于中国阶级实际状况所提出的官绅统治阶级论,瞿秋白亦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加以反驳。

中国数千年来,不错,是受官绅的统治,但官绅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乃
是中国统治阶级———地主、贵族的代表;只看中国官绅的言论和行动,都是

拥护封建宗法社会制度(即地主剥削农民制度),便可明白。 因此,官绅是

否由读书人出身,究竟先做官绅再发财抑或先发财再做官绅,这些都不是重

要的问题。 富人去当官绅自然要代表地主富人的利益,穷措大的读书人一

旦发迹去当官绅又何尝是代表农民穷人的利益? 穷措大的读书人所读的

“书”完全充满了保护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理论;他们一旦掇巍科登仕版,
自然便成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阶级所要造就的人才。 (梁明致、记者,
1926c:1420)

在这段论述中,瞿秋白明确否认“官绅”是一个阶级,而只是“地主、贵族”的
政治代表;也就是说,后者才是真实的阶级。 如前所述,瞿秋白在官绅与地主阶

级之间建立关联并非出于其个人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他幼时身处的官绅家庭

并无土地作为其经济基础,而全靠族中亲戚的官俸接济过活。① 当然,瞿秋白此

时的论述亦非仅仅出于抽象的理论演绎,而是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特别是广

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对他触动很大)。 此点容后再论。
无论如何,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后,瞿秋白便有意识地避免采用“士绅阶级”

“士大夫阶级”之类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了。 这也促使他在“阶级”之外寻

找更为贴切的概念工具来刻画传统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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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瞿轶群(瞿秋白的妹妹)回忆家世时,对“文革”中其母被说成“地主婆”一事耿耿于怀,强调他们家

“从无半寸土地”(瞿轶群,1980:132)。 另,据张仲礼关于晚清时期中国绅士收入的研究,官俸等服务

报酬在可支配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52% )要远高于地租收入(29% );实际上,“只有少数绅士的主要

收入出自土地” (参见张仲礼,2008:319、477 - 478)。 张仲礼的研究在分析上将绅士与地主区分

开来。



三、“士阀”:等级概念的自觉运用

1926 年 7 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转而采用了“士阀”这个表

述。 例如,他提到,“中国的旧统治阶级便是士阀———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变相

的贵族)”(瞿秋白,2013 / 1926a:301)。 又如,他指出,“帝国主义从中国旧社会

的士阀里造成新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而这些新阶级“能为帝国主义做工

具的,必定已经新式士阀化了———必定已经化成了所谓‘高等的或优秀的华人’
了”(瞿秋白,2013 / 1926a:303)。 而他在同期上发表的另一篇评介国际农民运

动史的文章中则采用了“农阀”的表述。 当述及欧洲的农民政党及协会时,瞿秋

白指出其“非依阶级而依阀阅组织”,而其社会基础则“在乡村中的各种阶级里”
(瞿秋白,2013 / 1926b:335)。 这种阶级混合的“农阀”组织在思想上“都是宣传

所谓‘农业利益’,实际上是欺骗贫农,掩盖那代表富农利益的政纲之真正色彩”
(瞿秋白,2013 / 1926b:336)。 在这些论述中,瞿秋白尝试运用了不同于“阶级”
的另一个社会分类范畴:阀(阅)。 然而,他在文中并没有交代其理论渊源。

直到次年,瞿秋白译注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由新青年社出

版,从中才得以窥见“阀(阅)”的可能来路。 这部宣传唯物主义哲学的通俗读本

的作者是俄国著名社会学家郭列夫(Boris Issakovič Gorev,一译高列夫)。 这部

作品最初于 1920 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修订本于 1923 年出版。 郭列夫在修订本

“前言”中指出,为了克服初版存在的不足,修订本特别新增了论阶级与国家一

章,并注明该章基于 1917 年写的一本题为 《等级、阶级与政党》 (Сословие,
класс, партия)的小册子。① 瞿秋白翻译的正是该书的增订版。 他对这一章表

现出特别的关注,并采用了古汉语词“阀阅” (或“阀”)来翻译 сословие(“等
级”)一词,以与“阶级”相对照。 实际上,早在 1925 年《晨报副刊》就曾连载过郭

列夫此书的中译片段。 而且,该译本的译者吕漱林首先译出的就是第五章关于

阶级与国家的理论(Gorev,1925)。 当时,吕漱林将 sosloviy 一词译为“界”。 瞿

秋白很可能曾看到过这篇译文。 他在翻译时则采用了“阀”来取代“界”。 关于

这个译词,瞿秋白还特别加注做了说明:“中国文中的‘阀阅’本以指世家华族的

高等身分的人;但是科学术语里,则以‘阀’字表示集体名词(collective nou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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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标题与韦伯遗著《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中的《阶级、身份与政党》 (“Klassen”,“Stände” und
“Parteien”)一节标题惊人地相似。 虽然韦伯的文字在时间上形成稍早,但是郭列夫似无可能读到。



意思,以指出身分高低之意”(郭列夫,2013 / 1927:418:注 1)。 显然,与“阶级”不
同,“阀(阅)”乃是一个标示身份等级的概念范畴。 瞿秋白的这个说明不仅透露

出他在社会学概念运用上的理论性自觉,而且具体展示了他在翻译概念时有意

识地“古为今用”的中国化尝试。①

实际上,早在 1923 年 9 月发表的《国法学与劳农政府》 一文中,瞿秋白

(2013 / 1923b:152)在论及何谓“人民”时就曾初步区分了阶级与阀阅:“近代的

所谓‘人民’必定要在已经消灭了‘身分’‘阀阅’‘界限’的地方,方才能有”。 他

批评梁启超等所谓中国向来没有“阶级”的说法属于概念混淆,而梁氏所谓“阶
级”其实指的是印度的四“界”。 当时,瞿秋白把“caste”一词(种姓)译作“界”。

至于现代社会学中所谓“阶级”,本无‘身分’之分;假使这种阶级在中

国古代没有十分清楚,也不过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没能发展,所以各种人对于

生产工具之关系,没有现代社会这般悬殊;并非中国民族性里有什么特别的

平民主义或“社会主义”。 何况中国人民之间虽无严格的“界限”,而门第

(阀阅)之分,则在秦兼并后固然破除贵族之名号,而实际上至今———民国

十二年———还有些痕迹呢。 (瞿秋白,2013 / 1923b:152)

可见,其时瞿秋白已经对阶级、阀阅的概念区分有了初步认识。 不过,他在

文中引述了众多西方名家的著述,但并未提及郭列夫。 或许,他最初的知识来源

并非郭列夫? 我们且存而不论。
再回到郭列夫。 他在“阶级论”一章的开篇即指出,“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往

往为阀阅斗争所混淆;而且这两个概念———阶级与阀阅,常常容易混同”,因此

有必要将阀阅和阶级这两个概念“做一个比较的分析,说明他们的历史来源和

意义”(郭列夫,2013 / 1927:417)。 他以 19 世纪德国社会主义活动家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将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阀”为例,说明在当时阶级与阀阅的

概念区分尚未明晰厘定。 为此,郭列夫尝试从理论上清晰地区分阀阅与阶级。

阀阅是政治的名词;阶级则为社会经济的名词。 阀阅乃用以称国家之

中同有某种特权,或同无一切权利的一种人;甚至于法律上明文规定各阀对

于国家之关系及各阀之间的关系阀阅的高低,以各人的身分而定,即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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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尝试与严复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颇有类似,都体现了古为今用的用心。 不过,与“群学”
一词未能取代日译词“社会学”的命运一样,“阀阅”这一译词也未能取代“等级”“身份”。



外,也须由国家的法令来变更。 每一阀的应享特权或应尽义务,都是国家所

规定的。 所以我们说阀阅是政治法律上的区别。
……各阀的身分和各人所有财产的多寡,并无必要的联系。 高等的阀

阅,并不一定是富人;往往会有很有钱的农民和很穷困的贵族。 可见各人的

属于某一阀,仅仅只有享受某种特权或者剥夺某种权利的区别。
(郭列夫,2013 / 1927:417 - 418、419)

郭列夫以革命前的俄国社会为例来说明:“贵族阀”享有种种特权,其称

号在社会上享有尊荣;而那时的所谓“农民” (称号而非指职业)则是“平民

阀”,只有对于国家的义务,而不能享受国家的任何权利(郭列夫,2013 / 1927:
418、421)。 与“阀阅”不同,“阶级”的意义则“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并无必要

的联系,却与社会里的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郭列夫,2013 / 1927:419)。
进而,郭列夫指出,现代社会里最主要的阶级,“完全看他们在社会生产里的作

用而定,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亲自参加生产工作,怎样取得自己的收入”
(郭列夫,2013 / 1927:420)。 要言之,阀阅与阶级“各不相同,因身分与财产之

关系不尽相符”(郭列夫,2013 / 1927:421)。 俄国历史上贵族阀多为大地主阶

级,但“亦有败落的贵族,简直弄得变成工人,甚至于游民”;而平民阀里的所

谓“农民”(称号),则“可以成为乡村的城市的工人,亦可以成为资本家” (郭
列夫,2013 / 1927:421)。 可见,阀阅与阶级在经验中虽有交织,但却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
郭列夫关于阀阅与阶级的理论论述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颇有相似处。 当

然,与韦伯不同,郭列夫坚持作为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解释

上的普适性。 他指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往往被民族斗争、宗教斗争以及阀阅斗

争所混淆。 例如,16 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实际上是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
但在表面上看来却像是宗教战争。 此外,“历史之中最多的实例,便是以阀阅斗

争的形式来实行阶级斗争,———反对高等阀阅的特权” (郭列夫,2013 / 1927:
423)。 例如,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所谓“第三阀”反对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特

权阀阅的斗争,其结果是消灭了阀阅制度,确立了共和制度。 直到 19 世纪,阶级

斗争才完全脱离从前的民族宗教阀阅等形式上的混淆。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斗争便是历史中“阶级斗争的最后一种形式”,其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并最终消灭阶级制度(郭列夫,2013 / 1927:428)。

瞿秋白在翻译的时候浮想联翩,几次就“阀阅”这一概念加注议论。 郭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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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中用革命前的俄国社会来举例说明,而瞿秋白则在注解中以清代的中国

社会为例来加以说明。

中国古代(清朝)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士阀,其余大概都是民阀。
但是此外还有一种贱阀,如娼优、皂隶、舆台、仆役、蜑户等,不得应国家考

试,不得做官吏。 士阀却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一个平民,考中了秀才,或是

成了童生,便依国家功令而取得士阀的资格,官厅便不能任意逮捕他,尤

其不能打他的屁股———除非将他的秀才革去之后。 中国的乡绅(士阀地

主),却可以自由开庭刑讯佃农,勒迫田租,敲剥重利。 (郭列夫,2013 /
1927:418:注 1)

这里,瞿秋白尝试应用“阀(阅)”这一概念工具分析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提
出“士阀”“民阀”“贱阀”的初步分类。 他所谓的“士阀”亦即此前提及的“士的

阶级”“士绅阶级”“旧的智识阶级”。
郭列夫在正文中扼要叙述了欧洲历史上贵族阀、僧侣阀两种特权阀阅的形

成过程。 瞿秋白则在注解中就中国古代“士阀”的社会地位指出:

中国古代的士阀,因为许多特别原因,实在兼有贵族君阀和僧侣神阀的

两种资格。 士绅有“为民父母”的特权,这些官僚在每省每县都有小国王的

资格,难怪最初法国文里译“督抚”作“Vice-roi”(副王)。 同时,普天下布满

了孔教的教会(文庙),俨然成一系统;不但当地“士子”都受当时所谓教官

(提学司、训导等)的保护和管理,而且当地一切是非舆论,都“由庠序学校

出也”。 孔教中的所谓“礼”,不过是变相的宗教祀典。 (郭列夫,2013 /
1927:425:注 1)

瞿秋白关于“士阀”的思考主要是通过比附欧、俄来展开联想,借此发掘士

的“阀阅”(等级)特征。 他看到,“士阀”不仅具有贵族阀的特征,而且兼具僧侣

阀的特征,特别是后一点与韦伯关于正统“儒教”士人的分析颇有可沟通之处。
至于前一点,即把“士阀”与欧洲的“贵族阀”相提并论,则未免失之过于笼统。
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士人身份显然不可与世袭罔替的贵族阀阅等而视之。 士与

农、工、商之间并无欧洲的贵族 /平民那样的等级隔阂。 瞿秋白虽然清楚中国历

史上“阀阅制度较松懈”,但仍着重强调其与欧洲历史的共同之处(郭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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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1927:424:注 1)。 他还举清末的情形为例来加以说明。

距今四五十年的“清之季世”,固然有钱的市侩都可以捐官捐衔,甚至

于捐爵;但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反对捐班出身的人:只认科甲出身为高贵,这
种情形继续得很久;屡次有出风头的御史或大臣,上条陈请停止捐例,说什

么“市井牟利之徒,岂容妄膺爵禄,遂使为民父母”……这就是中国士阀垂

死时的自卫。 随后士阀虽崩溃,而他的遗毒很深。 我们现在听惯了“绅商”
并称,其实三十年前,绅与商还是有界限的;有些地方绅士人家不肯和市侩

商民缔婚的。 (郭列夫,2013 / 1927:424:注 1)

而在清王朝瓦解之后,“中国的士绅阀便以袁世凯为代表而部分的变成军

阀。 小地方的大地主,如广东、四川等处,雇用所谓‘民团’,———这不过是具体

而微的军阀罢了”(郭列夫,2013 / 1927:424:注 1)。 在瞿秋白看来,民国初年军

阀的主要来源就是旧的“士绅阀”。 也许,瞿秋白采用“阀(阅)”一词来对译

Сословие,部分正是由于他看到士绅与军阀之间的历史联系。
这里不妨顺带指出,日语中较早就已出现“ ~ 阀”的构词。 例如,明治时期

形成的“藩阀”“财阀”等。 瞿秋白在北京求学期间对这样的构词形式就已很熟

悉了。① 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亦可见类似的翻译构词。 例如,日
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在合译《共产党宣言》时曾一度把 Bourgeoisie
一词译作“绅士阀”(紳士閥),而把 Proletariat 译作“平民”(マルクス、エンゲル
ス,1906:7)。 他们这一译法混淆了“阀” (等级)与“阶级”。 而与此不同,瞿秋

白此番采用“士(绅)阀”则意在从概念上区分“阀”(等级)与“阶级”。
“士阀”概念的提出及其初步的探讨展示了瞿秋白在阶级与等级(阀阅)两

个概念运用上的理论性自觉。 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实属难能可

贵。 然而,除了一些零散的札记片断之外,瞿秋白此后未能就“士阀”问题写成

专论文章。 事实上,随着国民革命政治情势的急剧变化,他很快就暂时放弃了这

一探究进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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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20 年 4 月,瞿秋白曾在《新社会》旬刊上发表的一篇短论中写道:“可怜! 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

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底方法呢?”(瞿秋白,2013 / 1920:73)。
1931 年 10 月,瞿秋白在《北斗》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化时评中指出:昆曲“老老实实是中国旧式绅士

等级的艺术”;它“原本是从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而到了清代乾嘉之世则“已经被贵族绅

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瞿秋白,1985 / 1931:347、348)。 所谓旧式“绅士等级”亦即“士

阀”之谓。



四、“地主绅士”:从等级到阶级的近代流变

1926 年 8 月,瞿秋白离开上海抵达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其时,广
东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正趋激烈,而国民党与广州国民政府内部

围绕农民问题的意见亦产生严重分化(绮园,1926;瞿秋白,2013 / 1926c)。 在此

形势下,瞿秋白在中共党内报告中明确主张:“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

停地位,而应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 (瞿秋白,
2013 / 1926c:395)。 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由毛泽东主持)所作的关于农

民问题的演讲中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生

存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瞿秋白,2013 / 1926d:382)。 此前,中
国共产党于 1925 年 10 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已正式提出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以实

现“耕地农有”的目标(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89 / 1925:462)。 而在 1926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农民问题议决案

中,“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已被并列为农民运动的对象了(中国共

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89 / 1926a:206)。 与此同时,议决案在宣传上则明

确“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口号”,而是“以打倒劣绅土豪口号,实际打倒大地

主”(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89 / 1926a:210)。 瞿秋白此论则更进

一步从理论上将“军阀的主人”———地主阶级(及脱胎于地主阶级的买办阶级)
明确列为革命的基本对象,从而标示了“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政治转折。

在 1925 年的十月会议上,“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瞿秋白就

已“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 (瞿秋白,2013 / 1927a:478)。 此后,对农

民土地问题的现实关注及对农村阶级关系的理论思考促使他更加注重从经济基

础出发来认识士绅(绅士)这个社会群体。 此番在广州演讲中,他提到:“每一个

人在国内各处地方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人物———绅士,他有很大的威权,在一个

地方内的一切事情都得依照他的话办理”,“绅士们握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权”(瞿
秋白,2013 / 1926d:375、376)。 接下来,话锋一转,瞿秋白提出:

我们这里讲的绅士就是地主。 在乡村或城市中固然也有没有土地的绅

士,但是没有一个地主不是绅士的,就是没有土地的绅士,也必定是代表地

主的利益的“乡村政客”。 (瞿秋白,2013 / 1926d: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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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将绅士与地主联系起来,二者几乎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即
“绅士地主”或“地主绅士”。 与“士阀”相较,“绅士地主”的提法明确了其社会

经济意义的阶级内涵,从而在理论上避免了把“绅士”刻画为超阶级的社会群

体。 瞿秋白甚至认为:“中国旧时的统治阶级就是他们———地主” (瞿秋白,
2013 / 1926d:377)。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前,地主们通过征收田租以及钱庄、当
铺等工具来剥削农民,从而握住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地主们将剥削来的财富拿出来经营商业,得到了很多

利益。 其中,有些地主与洋商发生联系,或是成为大商买办阶级的经纪人,或是

自己成为买办。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现象:一方面是工

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

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 (瞿秋白,2013 / 1926d:379)。 因此,瞿秋白指出,国
民革命必须“革地主买办的命”(瞿秋白,2013 / 1926d:379)。

瞿秋白的分析和论述与全国特别是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可谓密切呼应。 其

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 早在 1922 年,从日本留学归来

的彭湃就投身到海丰县的农民运动,并预言“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

部海带一隅”(转引自李春涛,1924:10)。 辛亥革命以前,海丰农民“怕地主绅士

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

吟过活”(彭湃,1926:49)。 在彭湃的指导下,海丰农运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

指向了地主。① 瞿秋白在国民党改组时就与彭湃有过交往,对其在农民土地问

题上的坚决态度印象深刻(瞿秋白,2013 / 1929)。② 当然,彭湃式的激进主张在

中共党内成为主流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26 年 1 月 1 日,中共广东区委

的领导人谭平山在新创刊的《中国农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上撰

文指出:“农民运动的对象便是推倒大地主。 大地主虽然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

迫,然他们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代理人,严重的去压迫农民” (谭平山,
1926:10)。 他提到,1925 年“双十节”前曾有所谓“商乡团大联合”,“商团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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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海丰当地把地主称为“田公”“田主”。 彭湃在海丰农运初期亦多使用“田主”这一说法,间或使用“田

主阀”(参见《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 [李春涛,1924:26])。 “地主”一词在《海丰总农会成立宣

言》(1923 年 2 月 20 日)中首次出现(李春涛,1924:17),但并未取代“田主”。 1924 年 5 月,彭湃在致

陈独秀的信中报告海丰农民运情况,同时采用了“绅士”“地主”“田主”等表述(彭湃,1924)。 1926 年

初发表的《海丰农民运动》中,仍同时采用了“田主” “地主”,但是“地主”的使用频次更高(彭湃,
1926)。 “地主”这一中文术语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已开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用语,至于“地主”
一词作为政治经济学术语最初引入中文学界的时间就更早了(参见中国之新民,1902)。
瞿秋白关于绅士与地主之关系的看法应受到了彭湃、罗绮园等广东农民运动领袖们的影响。 例如,彭
湃比瞿秋白更早采用“地主绅士”的表达。 但是,限于史料,在此无法就这一关联展开深入的探讨。



买办阶级的走狗,乡团便是大地主的爪牙”,因此“大地主站在勾结帝国主义的

买办一边,这是很明白的一回事” (谭平山,1926:11)。 1926 年 8 月 17 日,中共

广东区委会致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公开信中将革命对象表述为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中国共产党广东

区委员会,1926)。 1926 年 9 月 7 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的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

言中亦提及农民痛苦的根源之一为“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及残酷地主与其他

压迫阶级之经济压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26)。 1926 年 11 月初,中国共产

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提出将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应用在乡村来”,即“联
合小农、中农、大农和佃户以对抗地主劣绅”(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1989 / 1926b:435)。 当然,这个草案没有提出“打倒地主阶级”,而只提“推翻农

村中劣绅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89 / 1926b:436)。
其时,广东蓬勃的农民运动也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等的高度关

注。 1926 年 11 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

决议案。 决议案认为,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已成为“现在

局面的中心问题”,因此“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89 / 1926:669、673)。 决议案中还分析了军阀与地

主之间的关系:“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另方面则靠

本地地主阶级的奥援。 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军

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商业重利资本等的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89 / 1926:673)。 应该说,这些论断与瞿秋白的看法

所见略同。
受国际决议案的激励,1927 年初瞿秋白在病中撰写了长文《中国革命之争

论问题》。 在这篇措辞犀利的文字中,他明确主张“农地革命”(即土地革命)是
“中国革命之中枢”,而所谓推翻军阀“就是推翻帝国主义代理人之官僚、买办、
地主阶级之统治” (瞿秋白,2013 / 1927a:471)。 他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军阀与

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

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

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

削和压迫之下。 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

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而并非社会主义的要求。 (瞿秋白,
2013 / 1927a: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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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瞿秋白积极响应了布哈林等联共(布)党内多数派关于中国问题

的基本观点。 当然,他的这篇论著并不仅仅只是背书了国际决议案,而且对近代

中国社会各阶级状态进行了具体分析。 单就本文关注的“士绅”问题而言,他也

做了更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他在行文中采用了“贵族地主(士绅)” “士绅贵

族—地主阶级”等表述,以突显旧式士绅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联。① 此外,
他给士绅、地主加上“贵族”的名头则明显受到俄国革命史经验的影响。② 不过,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则是,瞿秋白当时还将士绅放置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

变动中加以动态的考察,并初步勾勒了士绅由“贵族士绅”向“地主士绅”的历史

流变图景。
首先瞿秋白指出,在封建宗法的半自然经济的中国旧式农村中,所谓“士

绅”都是地主阶级。 “中国每县每乡,都可以找出几个大姓或世家,拥有多数田

地,他们对于佃农可以私设法庭,严刑追剿田租,这显然是农奴制度性的封建制

度”(瞿秋白,2013 / 1927a:439)。 与此相应,瞿秋白着意强调旧式士绅的封建

“贵族”色彩。

中国地主阶级的士绅,虽然在百年前没有很显著的“农奴主式”的优越

地位和特权,仿佛可以由考试而取得官爵,由官爵而取得积累资本之可能,
由取得资本而购买田地房产;然而各省各县的世家,大半是“世代科甲”,别
成一“贵族”。 (瞿秋白,2013 / 1927a:430)

他试图论证,“贵族士绅”的形成主要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基础之上,而
科举取士制度则并不具有决定性。 至于考试给人们造成的公平印象,实际上也

是有其经济基础的:“其实中国贵族平民之界限所以不甚清晰的原故,并不在于

考试制度,乃在于宗法社会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混合。 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在农

村经济中的表现,就是宗族共产制度”(瞿秋白,2013 / 1927a:439)。 在同姓共产

的制度下,宗祠的公产须培植同族子弟读书(即义塾制度),从而往往也会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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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 年后,潘光旦与费孝通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支持了瞿秋白的看法。 他们在清代硃墨卷

的资料基础上考察中国士子的社会流动情况,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从事举业的人十有八九是些大

小的地主,而不是自耕农”(潘光旦、费孝通,1947:15)。 胡寄馨亦认为,“绅士阶层多属地主” (胡寄

馨,1948:13)。 其时,“地主”已成为学界广泛接受并加以运用的概念工具了。
中共五大后,瞿秋白曾编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农民问题的长文,作为《俄国革命运动史》 (未完成)的第

一部分。 文中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公律,并不限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历史上,“尤

其是贵族地主和劳动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最为剧烈”(瞿秋白,2013 / 1927b:595)。



士”出身的人中举登科,成为“无田产的贵族”。①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情形却大变。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农村迅速地

商业资本主义化,宗法社会制度也随之崩坏。 一般地主阶级里的绅士都感觉到

积累资本的需要。 他们有的偷偷开钱庄、办当铺,寻求资本主义化;有的则把持

族产、经理祠产,专营自肥。 尤其是民国以来,在中国南方如广东、江浙等地区,
士绅经历了快速的“劣绅”化过程(瞿秋白,2013 / 1927a:442)。② 与此同时,在这

些接触帝国主义商业最早的环境里,移民的或土著的新式地主也开始形成。 所

谓“土豪”,即“非绅而富的,随后又由富而绅的农民出身的土豪”(瞿秋白,2013 /
1927a:441)。 在瞿秋白看来,“土豪劣绅”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侵

入中国后的社会产物。 此外,瞿秋白还指出:“百年来科甲早已不值钱,‘市侩庸

伧’都可以由捐班出身,而取得官爵” (瞿秋白,2013 / 1927a:430)。 这也大大磨

灭了士绅的“贵族”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士绅的身分门第之界限,早已渐

渐变为贫富悬殊之地主佃户的阶级关系”,因此士绅“不一定是官僚,却必然是

地主豪富”(瞿秋白,2013 / 1927a:430)。 言下之意,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地主土

豪)正在迅速取代传统的身份等级(科甲门第),构成士绅的实质内涵。
由此看来,1927 年初时瞿秋白关于中国士绅地主阶级的分析论述实际包含

了两个不同的面向或层级。 一方面,他倾向于将“地主阶级”一般化地视作中国

旧式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统治阶级,而士绅与地主则构成一体之两面。 另一方面,
他又敏锐地观照到晚清以来中国特别是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区农村社会经历的急

剧变迁,并试图以历史的、流变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士绅之近代演变。 而在其具体

分析中,实际隐含了“贵族士绅”(基于科甲门第与田地财产的“阀阅”)与“地主

士绅”(单纯基于田地财产的“阶级”)的理念型概念区分。 前者已经衰落乃至破

81

社会学研究 　 2024. 5

①

②

民国初年,留学英伦的梁宇皋和陶履恭(即陶孟和)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中国社会生活中宗族(宗祠)承

担的义塾等福利功能(Leong & Tao,1915:26 -27)。 韦伯则在其关于氏族组织的叙述中照录了两位中国

学者提供的信息(韦伯,2010:138)。 1930 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调查报告中指出,当地“公田”非常多,
占全部土地的 40% ,其中包括了教育性质的公田,如学租系“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

弟的,姓姓都有”(毛泽东,1982:111)。 寻乌县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出身雇农家庭(毛泽东,1982:
163),可为“无田产的贵族”之经验佐证。 另外,傅衣凌基于抗战时期在福建内地山区对乡族共产制

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乡族集团”概念。 他指出:“宋元以后乡族财产制———学田、义田、族田等———的

发达,其对于乡族考试的奖励、地方械斗资金的筹措,都尽了很大的帮忙”(傅衣凌,1946:28)。
1933 至 1934 年间,陈翰笙主持广东农村经济调查时发现,当地私人地主的势力远不及建立在族田

(所谓“太公田”)基础上的“集团地主”。 后者即掌管族产的族中耆老理事们。 他们的营私舞弊、任

意支配使得族有田产“成为变相的家庭或个人所有的田产”(参见陈翰笙,2002:70 - 77)。 陈翰笙关

于广东族产管理情况的描述与梁宇皋、陶孟和描绘的理想化图景大相径庭(Leong & Tao,1915:28 -
30;韦伯,2010:138 - 139)。



产,后者则正在形成,并构成“土地革命”的对象。 当然,从正统马列主义的观点

来看,所谓“贵族士绅”或“士阀”的实质基础仍是地主制经济。 不过,中国绅士

群体的人员构成、利益取向、精神气质在近代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情境下(特别

是在科举制废除以后)经历了重大改变,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此而言,阶级意义

的“地主绅士”构成旧式士绅等级的一个重要近代变体。

五、结　 语

自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就开始批判地认识中国社会中“士的阶级”问题。
而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他关于士、士绅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又不断得以深化,这
一时期也正是瞿秋白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重要探

索时期(瞿秋白,2013 / 1935:704)。 就其分析理路而言,他从起初的素朴经济史

观逐步提升到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与阶级流变分析。 此外,他在士绅问题

的分析论述中还展示出了对阶级与等级(阀阅)这对社会学概念工具的理论性

自觉。 正是基于这一概念区分的自觉,瞿秋白才得以勾勒出中国士绅从身份等

级向近代阶级演变的历史图景。 瞿秋白的这一理论认识不仅在中共党内开风气

之先,也领先于当时的中国学界。 大革命失败后,陶希圣等国民党改组派理论家

才在“阶级”之外引入“身分”(即等级)概念来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陶希圣,
1928)。 至于社会学界,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始见专业学者开始讨论“等
级”与“阶级”这对概念的内涵差异,而其借助的主要资源则是以韦伯为代表的

德国社会学理论(吴景超,1935)。 应该说,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关于中国士绅

问题的开创性探讨代表了当时最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性认识。 它是士绅研究领

域乃至中国社会学史上一笔不应被忽视的知识遗产。
与俄国的布哈林、郭列夫等人一样,瞿秋白是一个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清晰

自觉意识的革命者。 他在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开展的教学与行政工

作更加强化了这一意识。 不过,与学院派学者不同,对于瞿秋白这样的革命者而

言,社会科学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关于

士绅问题的科学探讨与国民革命的政治情势及其变化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外,广东等地农民运动的迅猛开展对瞿秋白关于士

绅问题的理论思考构成重要的经验激励,促使他将士绅问题与土地问题及其政

治解决联系起来。 这也使得相关论述既具有高度现实性,又具有高度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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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社会科学之“名”在与中国社会之“实”的积极互动中有力地塑造着

“实”,而非仅仅消极地“副实”。 兼具研究者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瞿秋白则在这

个“名”“实”互动的过程中一度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瞿秋白的士绅研究之“历史社会学”

价值。 其中,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他并非仅仅把“地主绅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

社会结构因素,而是同时将其放置在近代政治经济变迁中来观照其历史流变。
具体来说,士绅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历史变动中逐渐褪去其“阀阅”色彩,而演

变为纯粹意义上的“阶级”(地主豪富)。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地主绅士”就成为

一个具有近代内涵的社会范畴。 无论如何,它所指涉的社会群体已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士” “士大夫” (士、绅分离)或“绅衿” “缙绅” (绅权劣质化)。 应该

说,尽管瞿秋白提出的关于中国士绅近代演变的历史社会学命题并不算成熟,但
他在其分析中自觉地注重阶级自身历史流变,这一观点则颇得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方法之精髓,从而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中国士绅的古今之变。
从士的阶级、士阀到绅士地主阶级、地主士绅的概念演进,揭示出瞿秋白在

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激荡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及其近代变迁

的开拓性努力。 同时,这一概念谱系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所经历的重大转向,而这

一转向对现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至为深远。 此外,瞿秋白最早引介并

尝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学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并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思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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